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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垃圾处理场选址面临困境 
 

 徐海云  
 

  随着人们对环境保护要求的提高，生活垃圾处理设施场址面临越来越大的困难。许多地方已

经到了无地可选的地步。  
  正确认识防护距离  
  垃圾场（厂）址的选择明显受土地资源因素制约，以生活垃圾填埋场的防护距离要求的变化

为例可以说明这一点。《城市生活垃圾卫生填埋技术标准》（CJJ17—1988）要求生活垃圾填埋场
距离居民区大于 800米，由于许多城市提出按 800米要求选择生活垃圾填埋场场址存在困难，此
后修改的标准如《生活垃圾填埋污染控制标准》（GB16889—1997）要求生活垃圾填埋场距离居民
区大于 500米，目前正在修订的《生活垃圾填埋污染控制标准》（GB16889）的征求意见稿中不再
做出具体“距离”的要求，要求通过环评来确定。这一过程的变化是趋向现实，还是趋向严格？

由此联想到没有“距离”要求会怎样？  
  从环境保护方面分析，过去“防护距离”的要求，是考虑没有污染防治措施情况下，尽可能

减少对人的影响，如生活垃圾填埋场尽可能建在山沟里。这样的想法已经过时。实际上对于许多

生态环境脆弱的地区，在山沟里选择填埋场，往往产生更多的污水，污染治理的成本更高、更难，

实质上是依靠环境容量自净和稀释。不治理填埋场的污染（如污水、填埋气体），而是通过环境

自净稀释来达到环保要求是不可能的。因此认为通过“距离”防治污染显然是落后的，也是不能

达到保护环境要求的。如果当地经济发展水平落后，这样的做法也是无奈的选择。我国目前的生

活垃圾填埋场大多是在这样境况下的选择。现在经济发展了，城市范围扩大了，过去偏远的填埋

场离居住区越来越近，集中填埋处理的垃圾量越来越大，其产生污水和填埋气体对周围环境的影

响也越来越大，由此产生的矛盾也就越来越大。  
  我们是沿着原有的思路将垃圾运输到更远的地方（相应也要增加成本），还是积极治理污染，

从而减少污染的产生和排放，答案是显然的。总之，环境保护发展到今天，我们已经不能仅仅停

留在“防护距离”的认识上，就是满足了“防护距离”要求，也不能忽视对周围环境污染的影响。  
  选址规划要有前瞻性  
  对于许多城市，土地资源非常宝贵，生活垃圾填埋场场地选择将越来越困难，垃圾填埋处理

的成本也会越来越高。  
  随着经济的发展，垃圾焚烧处理会逐步发展成为生活垃圾处理的重要手段。城市生活垃圾焚

烧处理具有占地小、处理时间短、减量化显著（减重一般达 70%，减容一般达 90%。），无害化较
彻底以及可回收垃圾焚烧余热等优点。至于大众关心的“二恶英”问题，以及臭气问题，现代的

技术手段已能够解决这些问题。对于生活垃圾焚烧厂的选址和建设，目前存在一些认识误区，就

是夸大了其危害性，忽略了其与卫生填埋相比污染物排放大幅度削减的作用。  
  填埋场场地资源紧缺的地区要做好垃圾焚烧厂建设规划。垃圾焚烧厂厂址选择在市区或郊区

附近，这样可减少垃圾运距，使得垃圾焚烧厂的投资效益和运行效益都得到提高。从延长现有填

埋场的使用寿命考虑，也需要尽早在城市近郊区规划建设城市生活垃圾焚烧厂。对于垃圾焚烧处

理有潜在需求的地区，现有的生活垃圾填埋场将陆续达到服务期限。到那时，新选的城市垃圾填

埋场将更加远离城市。  
  现在有些垃圾填埋场即将面临封场。从技术经济方面看，原有的垃圾收运系统还可以继续使

用，本来该场地建设垃圾焚烧厂是非常适宜的。但是，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有些人或单位预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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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填埋场周围附近进行房地产开发，反倒逼迫垃圾焚烧厂不能在原有填埋场建设。政府将垃圾

厂（场）搬到更远的地方，支出必然加大，而那些地产开发商却获得了额外的利益。  
  卫生、安全、环保、经济一体  
  生活垃圾处理厂不是化工厂，只要有居民生活存在就有生活垃圾。理论上，可以没有地方建

工厂，但不能没有地方消纳垃圾。生活垃圾处理设施的用地要纳入城市用地的近远期规划，要不

断检查剩余容量，保障生活垃圾处理可靠持续运转，也就是要保障所服务地区生产和生活的正常

运转。  
  生活垃圾处理设施的正常运转，首先是卫生的需要，垃圾处理的过程要安全可靠，处理的结

果要满足环保要求，处理的成本要与支付能力相适应，这四个方面缺一不可。  
  生活垃圾处理设施如同其他环卫设施一样（如公共厕所、垃圾收运设施），大家都需要但都

不愿意放在自己家附近。如何看待和处理这些矛盾，需要理性、需要实事求是、更需要民主。这

里的民主不是少数人的意见，而是要有公众的参与。  
  笔者也有幸参加过一次北京市某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的论证。有的代表引用专家的说法，美国、

日本许多生活垃圾焚烧厂都关闭了，可这些专家根本就不了解美国、日本生活垃圾处理的真实状

况。有人提出北京市海淀区是北京的上风向，不宜建垃圾焚烧厂。  
  所谓的上风向也要客观的理解，上风向和下风向是相对的，海淀区的下风向也许就是朝阳的

上风向，北京市的下风向也许就是河北某地的上风向。如果因为海淀区是“上风上水”，北京市

海淀区的生活垃圾要运输到其他区县处理，我们进一步延伸，北京的生活垃圾是否要运输到北京

以外地区处理？  
  理论上如果将北京市的生活垃圾运输到西北部的沙漠地区处理，由此产生成本应该由全体北

京市民来负担，这就要考虑全体市民的意见。  
  如果需要每个市民每年拿出 500元用于支出由此产生的成本费用，估计现阶段大多数居民不
会同意。  
  现有的技术可以将焚烧垃圾处理的烟气处理得比北京的空气还清洁，但现实吗？相应的费用

我们大多数居民是否愿意且有能力支付？  
  总之，治理生活垃圾污染，真正削减生活垃圾污染是我们首要考虑的问题，如果不能真正地

控制污染，垃圾处理场选址还是举步维艰。 


